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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世代反毒策略行動綱領 

4年內逐步提升附命戒癮治療緩起訴處分比例至 20％ 

法務部為配合行政院辦理新世代反毒策略行動綱領，協助施用毒品

者接受戒除毒癮治療，期望各地方檢察署能將附命戒癮治療緩起訴處分

比例逐年提升，並視醫療資源之配合情況，4年內逐步提升至 20％。 

提升附命戒癮治療緩起訴處分比例，勢必提高各地方檢察署觀護人

執行各類案件及業務之負荷量，在未補充觀護人預算員額前，以「替代

方案」委外承攬人力，由毒品業務觀護助理員（下稱毒品助理員）協助

觀護人有關非核心毒品業務的行政工作，以減輕觀護人案件負擔。108

年 1月 1日起進用 30名毒品助理員委外承攬人力，為毒品防治工作繼

續奮鬥。 

法務部表示，在各地方檢察署積極的努力之下，於 107年底已將附

命戒癮治療緩起訴處分比例提升至 18%以上，未來與衛生福利部繼續合

作，積極開發醫療機構，加入戒癮治療的服務行列，並視各地醫療資源

之配合情況，逐步提升附命戒癮治療緩起訴處分比例至 20％，以期達到

協助施用毒品者戒除毒癮、復歸社會之目的。 


